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窦啟玲、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郎洪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代远

富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7,465,160,951.94 7,194,494,634.45 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35,249,603.42 4,280,028,481.52 3.63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416,108.32 477,190,894.72 -120.62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2,911,496,482.28 2,874,507,001.01 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313,385.42 316,247,812.67 -37.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0,687,990.87 298,845,947.84 -39.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4.539 7.716

减少

3.17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48 0.399 -37.8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48 0.399 -37.8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

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260.91 -201,744.34

固定资产处置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071,490.30 29,765,472.02

财政贴息、政府补

助等

债务重组损益

0.00 492,533.2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0.00 -10,082.3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83,726.95 -11,137,046.7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847.87 -324,163.74

所得税影响额

-1,209,221.96 -2,959,573.50

合计

6,874,128.35 15,625,394.5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3,64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窦啟玲

185,457,636 23.42 0

质押

165,775,605

境内自然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653,705 4.12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176,200 1.16 0

无

0

国有法人

甘宁

9,100,100 1.15 0

质押

8,420,000

境内自然

人

金元顺安基金

－

海通证券

－

渤海国际信托

－

渤海信托·恒利丰

123

号·益佰艾康一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060,000 1.14 0

无

0

其他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8,685,953 1.10 0

无

0

国有法人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262,700 1.04 0

无

0

国有法人

郎洪平

7,912,009 1.00 0

质押

7,300,000

境内自然

人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产

品

5,866,627 0.74 0

无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证

5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43,033 0.71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窦啟玲

185,457,636

人民币普通股

185,457,63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653,705

人民币普通股

32,653,70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176,200

人民币普通股

9,176,200

甘宁

9,100,100

人民币普通股

9,100,100

金元顺安基金

－

海通证券

－

渤海国际信托

－

渤海信托·恒利

丰

123

号·益佰艾康一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0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60,000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8,685,953

人民币普通股

8,685,953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262,700

人民币普通股

8,262,700

郎洪平

7,912,009

人民币普通股

7,912,009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保险产品

5,866,627

人民币普通股

5,866,62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5,643,033

人民币普通股

5,643,03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前十名股

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

币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9

月

30

日

增减变动

率

%

变动情况及原因

预付账款

77,707,426.58 36,759,827.40 111.39

主要系本期新增富临医院和预付项目款项增加

所致

其他应收款

186,667,605.26 85,103,526.82 119.34

主要系本期往来单位借支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4,565,398.03 42,437,900.45 -89.24

主要系本期对联营企业派出董事，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转为长期股权投资项目核算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75,862,065.01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安徽益佰转入清算程序，以

及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转为长期股权投资项目

核算所致

预收款项

66,462,572.22 114,500,650.78 -41.95

主要系本期销售结算期初预收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2,320,461.86 40,060,114.64 30.60

主要系本期新增合并范围富临医院所致

应交税费

52,313,584.04 100,292,885.36 -47.84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税负降低，铂类产品税收方

式改为简易征收所致

其他应付款

385,746,337.62 268,001,552.61 43.93

主要系系本期新增合并范围及预留销售保证金

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52,700,000.00 84,377,643.38 -37.54

主要系本期银行长期贷款还款计划影响所致

（2）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增减变动

率

%

变动情况及原因

管理费用

344,366,847.75 257,230,859.12 33.87

主要系本期新增合并范围及医疗服务板块

投入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9,787,335.44 3,426,209.47 769.40

主要系本期按照账龄分析计提减值准备所

致

投资收益

-69,156.46 -2,845,535.30 -97.57

主要系上期权益法确认联营企业损益所致

其他收益

22,663,554.83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按照财会【

2017

】

30

号通知修改

财务报表格式列报项所致

营业外收入

10,507,811.02 25,714,725.46 -59.14

主要系本期按照财会【

2017

】

30

号通知将与

日常相关的政府补助调整到其他收益所致

营业外支出

14,262,234.06 5,282,197.53 170.01

主要系本期对深圳美丽园丁教育基金会捐

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增减变动

率

%

变动情况及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8,416,108.32 477,190,894.72 -120.62

主要系本期公司销售资金收入回

笼放缓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1,289,892.88 -230,328,691.39 -86.42

主要系上期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关于实施完成 2017年利润分配事项的情况说明

2018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以 2017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791,927,4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现金 0.50 元

（含税），共派现金 39,596,37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该事项也经公司 2017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完成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股权登记日：2018 年 6 月 29 日；除权（除

息）日：2018 年 7 月 2 日；现金红利发放日：2018 年 7 月 2 日。 具体详情请参见 2018 年 6 月 25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公司 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2018-019）。

2、关于北京益佰医药研究有限公司投资情况说明

北京益佰医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8年 6月 22日在北京市昌平区注册设立【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4MA01D45G27】，公司持股 100%。 截止 2018年 9月 30日，公司对该公司实际投资

702.50万元，本期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3、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贵州益佰药材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认缴出资 5,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贵州益佰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并完成了工商登记。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

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中药材的种植、收购、加工及销售；农副产品的种

植、收购加工及销售。 ）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窦啟玲

日期：

2018

年

10

月

29

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郑志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娄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仕兰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785,860,125.02 741,583,786.95 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86,074,500.10 564,934,673.83 3.74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14,395.70 11,439,751.53 -26.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154,251,879.93 139,695,869.20 1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339,826.27 31,640,324.81 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933,869.58 28,992,491.21 -1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5.61 8.36

减少

2.7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0 0.23 -13.0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0 0.23 -13.0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

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09,976.37 -501,884.2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1,684,319.62 2,595,907.7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78,876.72 2,752,301.38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2,133,834.55 2,747,035.9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300.00 -42,4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589,058.19 -1,145,004.13

合计

3,257,696.33 6,405,956.6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2,47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郑志国

95,976,000 59.99 95,976,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LAV Bridge

（

Hong Kong

）

Co.,

Limited

6,000,000 3.75 0

无

0

境外法人

台州奥翔股权投资管理 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464,000 2.79 4,464,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祥禾泓安股权投资 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048,000 1.9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礼安创业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2,400,000 1.5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刘兵

2,232,000 1.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台州众翔股权投资管理 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232,000 1.40 2,232,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崔亚娜

1,346,800 0.8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周日保

1,116,000 0.70 1,116,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华东

1,116,000 0.70 1,116,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娄杭

1,116,000 0.70 1,116,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LAV Bridge

（

Hong Kong

）

Co., Limited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上海祥禾泓安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04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48,000

上海礼安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

刘兵

2,23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32,000

崔亚娜

1,346,8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6,800

罗昌国

940,800

人民币普通股

940,800

许彩贞

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

王勉

411,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1,000

刘晓红

410,500

人民币普通股

410,500

蔡文斌

396,300

人民币普通股

396,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郑仕兰是公司股东奥翔投资、众翔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且分别持有奥翔投

资、众翔投资

60.6329%

、

69.175%

的出资比例，郑月娥持有奥翔投资

1.1948%

的

出资比例，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志国与郑仕兰、郑月娥为兄妹关系。 曾春元持有

奥翔投资

2.9869%

的出资比例，曾春元与郑月娥是夫妻关系。

LAV Bridge

的实际控制人为

YI SHI

，礼安创投的实际控制人为陈飞，两人

为一致行动人，

LAV Bridge

与礼安创投为关联股东。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

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重大变动项目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

） 变动原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212,769.72

主要系受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上升

影响， 导致美元掉期业务的公允价

值计量产生收益， 并导致确认相应

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4,320,750.69 80,363,236.03 -57.29

主要系尚未到收款期的货款减少所

致

预付款项

3,242,677.66 1,026,698.38 215.84

主要系公司期末支付预付原料款增

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756,227.96 1,270,724.93 38.21

主要系公司期末应收出口退税增加

所致

在建工程

48,536,819.91 28,584,967.27 69.80

主要系工程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28,736.10 2,610,961.86 -29.96

主要系受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上升

影响， 导致美元掉期业务的公允价

值计量产生收益， 并导致确认相应

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89,950,000.00

主要系公司本期增加短期借款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1,510,349.80 -100.00

主要系受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上升

影响， 导致美元掉期业务的公允价

值计量产生收益， 并导致确认相应

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9,599,215.34 153,428,995.00 -41.60

主要系尚未到付款期的应付账款减

少所致

预收款项

190,940.74 1,211,315.59 -84.24

主要系公司收到预收货款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2,011,372.39 4,269,140.52 -52.89

主要系公司出口业务增加及待抵扣

进项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57,255.06 646,357.63 -75.67

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应付暂收款所

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81,915.46

主要系受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上升

影响， 导致美元掉期业务的公允价

值计量产生收益， 并导致确认相应

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增加所致

(2)利润表重大变动项目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

） 变动原因

营业成本

86,515,427.59 54,992,381.08 57.32

主要系销售收入增加、销售产品结构变化、原

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所致

税金及附加

2,887,915.31 895,927.05 222.34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附加税额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3,906,288.23 2,442,150.91 59.95

主要系本期公司支付的销售咨询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3,391,079.20 8,778,496.60 -252.54

主要系受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上升影响，导

致公司本期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069,291.83 -1,125,085.82 -172.81

主要系本期公司应收款项减少导致计提的应

收款项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2,595,907.76 3,903,607.79 -33.50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2,776,217.77 323,700.00 757.65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723,119.52 -966,310.13 381.81

主要是受美元汇率影响， 导致美元掉期业务

的公允价值计量产生收益所致

营业外支出

544,284.23 145,299.31 274.60

主要系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所致

所得税费用

2,356,015.17 4,127,345.27 -42.92

主要系根据 《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

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

[2018]99

号），公司

本期研发费用按照实际发生额在税前加计扣

除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重大变动项目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

）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951,299.20 -109,597,393.25 72.67

主要系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到期收回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598,312.37 202,758,305.01 -62.22

主要系公司上年同期发行新

股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志国

日期

2018

年

10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603229

证券简称：奥翔药业 公告编号：

2018-042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8年 10月 30日在浙

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四大道 5号公司 301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

通知已于 2018年 10月 19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交公司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人，

实际参加董事 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志国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603229

证券简称：奥翔药业 公告编号：

2018-043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8年 10月 30日在浙

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四大道 5号公司 301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8

年 10月 19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交公司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 3人，实际参加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海燕女士主持。 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在提

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

年

10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603229

证券简称：奥翔药业 公告编号：

2018-044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

影响。

一、概述

2018年 6 月 15 日， 财政部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2017年 12月 2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同时废止。

根据财政部的上述修订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2018年 10月 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资产负债表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

3、“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项目；

4、“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目；

7、“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二）利润表

1、新增“研发费用”项目，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研发费用”项目；

2、在“财务费用”项目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列报项目及其内容作出的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

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

特此公告。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31

日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229

公司简称：奥翔药业

第三季度

报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东方稳定

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东方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现将东方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东方稳定增利”或“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结果、决议以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东方稳定增利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东方稳定增利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大会表决投票时间为 2018年 10月 13日至 2018年 10月 29日。 2018年 10月 30日,在本基金基金托

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本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进行了计

票。 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公证员对计票过程进行了公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为 2018年 10月 12日， 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为 16,600,058.00 份。

经统计，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 参与投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8,380,772.34

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 50.49%，达到法定开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东方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

定。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关于终止东方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以下简称“议案” ），并由参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

如下：投同意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8,380,772.34份，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0，

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0。 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参与投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

基金份额的 100%，满足法定生效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东方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次会议议案有效通过。

本次持有人大会费用从基金财产列支，费用包含律师费 15000元,公证费 10000元,合计 25000元。

二、东方稳定增利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

生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18年 10月 30日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东方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起五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东方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的后续安排

根据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议案及有关事项的说明，本基金将从 2018年 10月 31日起进入清

算流程，本基金管理人不再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提出的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停止收

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C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管理人将按照《东方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的约定，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将清算结果及时予以公告。

四、备查文件

1、《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东方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东方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东方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10

月

31

日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东方利群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现将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东方利群”或“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结果、决议以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东方利群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东方利群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大会表决投票时间为 2018年 10月 13日至 2018年 10月 29日。 2018年 10月 30日,在本基金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 本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进行了计票。

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公证员对计票过程进行了公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为 2018年 10月 12日， 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为 13,792,238.39 份。

经统计，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 参与投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6,953,056.78

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 50.41%，达到法定开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

定。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关于终止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

案》（以下简称“议案” ），并由参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

结果如下：投同意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6,891,550.59份，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

为 61,506.19，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0。 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参与投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

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的 99.12%，满足法定生效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次会

议议案有效通过。

本次持有人大会费用从基金财产列支，费用包含律师费 15000元,公证费 10000元,合计 25000元。

二、东方利群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

生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18年 10月 30日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起五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

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的后续安排

根据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议案及有关事项的说明，本基金将从 2018年 10月 31日起进入清

算流程，本基金管理人不再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提出的申购、赎回及转换申请。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停止收

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C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管理人将按照《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将清算结果及时予以公告。

四、备查文件

1、《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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